绥化市人民政府

关于废止绥政办发〔2022〕27号

文件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化市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绥政办发〔2022〕27号）废止。

                           绥化市人民政府

                          2026年5月22日
